
 

《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》修订对照表 

企业名称：深圳市纺织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序号 章节条款 原表述 修订后表述 

1 

第一章 

第一条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

规范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，

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深圳市纺

织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）治理结构，规范

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，增进

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

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上市公

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指引》及其他

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结合公司

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制度。 

2 

第二条 投资者关系管理是指公

司通过各种方式的投资者关系

活动，加强与投资者和潜在投资

者之间的沟通，增进投资者对公

司了解的管理行为。 

第二条  投资者关系管理是指

公司通过便利股东权利行使、信

息披露、互动交流和诉求处理等

工作，加强与投资者和潜在投资

者之间的沟通，增进投资者对公

司了解和认同，以提升公司治理

水平和企业整体价值，实现尊重

投资者、回报投资者、保护投资

者目的的相关活动。 

3 

第二章 

第八条 公司董事长为投资者

关系管理第一责任人，董事会秘

书为投资者关系管理具体负责

人，董事会秘书处承办投资者关

系的日常管理工作。 

第八条 公司董事长为投资者

关系管理第一责任人，董事会秘

书为投资者关系管理具体负责

人，董事会办公室承办投资者关

系的日常管理工作。 

4 
第九条-第十三条中的“投资者

关系管理负责人” 

第九条-第十三条中的“董事会

秘书” 

5 

第九条 投资者关系管理负责

人全面负责公司投资者关系管

理工作，在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

运作和管理、经营状况、发展战

第九条 董事会秘书负责组织

和协调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

作，在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运作

和管理、经营状况、发展战略等



略等情况下，负责策划、安排和

组织各类投资者关系管理活

动 。 

情况下，负责策划、安排和组织

各类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。公司

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

为董事会秘书履行投资者关系

管理工作职责提供便利条件。 

6 第三章 

第十四条 公司可以通过投资

者关系管理的各种活动和方式，

自愿地披露现行法律法规和规

则规定应披露信息以外的信息。 

第十四条 公司可以通过投资

者关系管理的各种活动和方式，

自愿地披露现行法律法规和规

则规定应披露信息以外的信息。 

公司对自愿性披露信息有任何

疑问，应向监管机构咨询。 

7 第六章 无 

第五十九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

事会负责修订和解释。 

第六十条  本制度经公司董事

会审议批准后生效，其修改时亦

同。 

 


